
譯 本  
 
 

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 

 

第 05/05 號 文 件 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滙 報 計 劃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“ 委 員 會 ” )擬 備 「 可 持 續 發

展 匯 報 計 劃 」 提 供 背 景 資 料 ， 並 請 各 成 員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在 以 往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(“ 教 宣 小 組 ” )會 議 上 ， 成

員 均 表 示 有 興 趣 爲 香 港 編 制 一 份 可 持 續 發 展 報 告 ， 以 量 度 香

港 在 社 會 、 經 濟 和 環 境 指 標 方 面 達 到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程 度 。 委

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九 月 的 會 議 上 已 表 示 原 則 上 支 持 這 項 建

議 。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舉 行 的 教 宣 小 組 會 議 上 ， 成 員

同 意 另 行 安 排 一 個  “ 集 思 會 ” ， 以 討 論 如 何 推 展 這 項 工 作 。  

 

3 .  數 名 成 員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舉 行 會 議 ， 得 出 的 結

論 是 可 持 續 發 展 報 告 是 值 得 做 的 事 ， 因 爲 報 告 可 増 加 市 民 對

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認 知 ， 亦 可 記 錄 香 港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進 度 ， 並 可

提 供 量 度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基 準 。 成 員 亦 覆 審 過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

至 今 收 到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的 申 請 ， 但 同 意 未 有 任 何 申 請

可 以 符 合 上 述 目 的 。  

 

4 . 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的 教 宣 小 組 會 議 上 ， 成 員 同 意

一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制 度 可 以 作 爲 一 項 有 用 的 教 育 工 具 ， 同

時 有 助 達 到 以 上 第 3 段 所 述 的 三 個 目 標 。 成 員 亦 討 論 「 可 持

續 發 展 匯 報 計 劃 」 的 框 架 ， 在 以 下 第 5 至 第 7 段 就 有 關 討 論

作 出 概 述 。  

 
制 定 可 持 續 發 展 指 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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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成 員 同 意 ， 當 局 需 要 採 用 單 一 套 指 標 ， 以 免 公 衆 感 到 混

淆 。 成 員 認 爲 ， 持 續 發 展 組 使 用 的 電 腦 輔 助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

工 具 ， 再 加 上 “ 全 球 報 告 指 引 ” 的 適 用 部 分 ， 將 可 提 供 有 用

的 指 示 。 成 員 亦 認 爲 指 標 可 提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。  

 
匯 報 方 法  
 

6 .  成 員 討 論 了 可 持 續 發 展 報 告 應 否 由 政 府 進 行 ， 並 以 部 門

爲 單 位 ， 還 是 涵 蓋 整 個 社 會 。 成 員 同 意 應 交 由 委 員 會 決 定 ，

並 須 訂 立 清 晰 的 目 標 ， 以 供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 
實 施  
 

7 .  鑒 於 所 涉 及 的 規 模 ， 成 員 理 解 當 局 或 需 大 量 的 資 源 ， 包

括 財 政 支 援 和 專 業 意 見 ， 才 能 實 施 有 關 項 目 。 由 於 當 局 每 年

在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中 預 留 不 超 過 200 萬 元 供 委 員 會 進 行 有 關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或 工 作 小 組 的 活 動 ， 因 此 成 員 認 爲 應 有 足 夠

資 源 聘 用 顧 問 進 行 此 項 目 ， 或 在 下 一 輪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撥 款

時 ， 呼 籲 有 興 趣 人 士 提 出 申 請 。  

 

8 .  在 教 宣 小 組 過 往 幾 次 會 議 的 討 論 之 後 ，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

五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再 一 次 確 認 支 持 進 行 「 可 持 續 發

展 匯 報 計 劃 」 ， 因 爲 該 計 劃 可 提 供 指 標 ， 爲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

展 訂 下 基 準 ， 並 可 作 爲 一 種 有 助 提 高 公 衆 認 知 的 工 具 。 會 上

同 意 教 宣 小 組 應 擬 備 一 份 適 當 的 建 議 書 。  

 

考 慮 事 項  

 

9 .  我 們 建 議 當 局 可 初 步 嘗 試 撰 寫 一 份 反 映 香 港 整 體 情 況 的

可 持 續 發 展 報 告 ， 並 邀 請 市 民 密 切 參 與 ， 使 這 項 活 動 成 爲 有

價 值 的 教 育 和 宣 傳 項 目 。 若 成 員 同 意 上 述 的 做 法 ， 我 們 將 進

一 步 研 究 這 項 目 的 範 圍 和 詳 細 要 求 ， 以 供 考 慮 。  

 

10 .  我 們 亦 建 議 進 行 一 輪 特 別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申 請 ， 邀 請

大 學 、 商 界 、 研 究 機 構 ， 或 具 規 模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交 有 關 建

議 書 ， 以 推 行 這 個 項 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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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一 步 行 動  

 

11 .  若 成 員 同 意 ， 我 們 將 就 這 項 目 草 擬 一 份 較 爲 詳 細 的 建 議

書 ， 以 供 成 員 於 下 一 次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考 慮 。 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五 年 五 月  


